
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3 年 11 月 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3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1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 年 1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2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級實習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強學生專業能

力，提升實務應用知能，以落實學以致用，特依據「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訂定

「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實習單位係指經本系完成合作協議且以學校名義完成簽訂實習契約之公民

營機構，或政府合法立案之設計相關之公私立單位、企業及法人機構。如實習合作

機構無法簽訂實習契約者，得以公函載明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替代之。 

第三條 學生自行洽詢之實習單位，該實習單位之性質須經系務會議審議是否合適，如不符

合則學生至該單位實習之時數，本系不予承認。  

如學生無法尋得恰當校外實習機構，可由校內實習方案替代，規劃方案經系級實習

委員會審議通過，會簽教務處級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以下簡稱產職處)核備。 

第四條 學生應完成申請程序後，始至業界實作、實習，實習完畢後經實習輔導老師認可並

由系上審核申請程序通過後，可抵免本系開設之「設計實習」課程。 

第五條  推動組織  

一、為推動學生實習業務，成立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委員若干

人，由系務會議遴選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並邀請學生代表、家長代表、業界專

家學者(廠商)代表及法律專家等組成。 

二、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單

位或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

委員二分之ㄧ(含)以上同意始得議決。委員如不克出席會議，得委託代理人出

席會議。 

三、本委員會工作職掌如下： 

(一)學生實習辦法訂定及修正。 

(二)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含必選修、學分數、時數、期間及年級)及運作機制。 

(三)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機制。 

(四)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機制。 

(五)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 

(六)實習合作機構之開發、評估、媒合及實習契約內容修訂定。 

(七)實習保險投保機制。 

(八)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理機制。 

(九)實習成果發表及成績考評機制。 

(十)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及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 

(十一)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對實習課程及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十二)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第六條 實習輔導老師係由本系所有專任教師擔任，其主要工作項目為實習之監督與執行，

細項工作包括： 



    一、執行職前訓練：應於學生實習前檢視學生實習計劃書工作內容安排是否得當，

並告知實習相關注意事項及進行工作環境安全教育。 

    二、協調訓練事宜與協助輔導：於實習期間得不定期赴同學實習場所探訪與電話訪 

談。 

    三、實習成績之評分。 

第七條 有關學生進行實習之規定如下： 

    一、配合實習單位之要求，學生可於寒暑假或學期中進行。 

    二、學生應於實習前與合作機構討論及規劃實習工作內容並提送實習計畫說明表件

(學生實習計畫書)至系辦公室。 

    三、參與實習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相關資料及報告，以為實習成績評

量依據及後續教學與實習成果展示發表，資料報告應備有: 

(一)實習學生評核表 

(二)實習學生出勤表 

(三)問卷-學生對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四)問卷-機構對課程與學生-滿意度調查 

    四、學生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 320 小時，寒暑假實習以全日為原則，學期中實習以

不影響學業之課外時間，例如週休二日。 

    五、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指導。 

    六、在實習過程中，學生對實習有任何問題，應立即向實習指導老師報告。 

    七、校外實習學生一律參加意外保險，應配合本校學務處學生平安保險及教務處校

外教學規範，並協調業者辦理學生實習相關保險。 

第八條 學生若不能適應實習合作機構，得申請轉換實習合作機構，應填具「學生實習轉換

實習合作機構申請表」，送交實習輔導老師評估，並經系主任同意後轉換，以乙次

為限，寒暑假之實習以不轉換為原則。 

第九條  本系與實習單位相互合作之事項如下： 

    一、允諾參與實習課程之單位，須安排實習場所之督導人員，其督導事項為：與本

系協調實習課程相關事宜，安排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考核學生之實習成效以

供實習指導老師評分參考。 

    二、在實習過程中，本系與實習單位應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並隨時與本系實習輔

導老師或系辦公室保持聯絡。 

第十條 實習成績評量由本系實習輔導老師會同實習單位督導人員共同進行，評鑑項目包括

下列各項： 

    一、學生出勤與實習狀況。 

    二、實習日誌表。 

  三、實習指導老師及督導人員之其他規定事項。 

第十一條 同學於實習期間內，如有違反實習單位規定或中途離職或怠忽職責者，則該次實

習時數不予採認。此外如有嚴重影響校譽，或違法事情發生，則依其情節報請學

校依校規予以處分。 

第十二條 同學於實習期間一切費用(含膳、食、旅、雜、勞保等費用)，除實習單位另有規

定外，其餘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系級實習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校級實習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辦法未盡事宜，需依教育部及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 


